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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按照《广东科学中心“十四五”发展规划》，我中心拟建设科普融媒体中心，应用新技术手段，推进科普信息化，构筑立体多维的全媒体传播矩阵，聚焦“四个面向”开展线上科普宣传。具体服务采购需求如下：

一、服务内容
1.为科普融媒体中心提供影视技术支撑。组建不少于8人技术服务团队，人员专业包括但不限于图片、视频拍摄，音频录制，美术设计，影像编辑，视频直播，短片制作等。提供不少于4人，每周不少于3天驻场服务，相关差旅、人工、食宿费、办公设备等由供应商自理。
2.为科普融媒体中心提供技术平台和设备支撑，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直播拍摄及灯光设备、影像制作及存储设备、信息定向分发平台、直播推广和数据分析服务平台，实现多信源采集、多媒体互动、多平台传输分发等功能，满足新形势下多渠道同步发布需求，相关设备租赁及保管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根据要求负责在科学中心设计、组织搭建科普直播室和视频摄影棚，所需灯光、摄影等器材设备均由供应商提供；在相关视频平台每月策划组织2场科普直播（每场直播时间不低于2小时），全年不少于24场，负责专业直播画面设计及投流服务；每月围绕中心需求拍摄1080P全高清分辨率科普短视频12条，平均每条不低于1分钟，全年不少于144条，供应商须负责短视频的文案策划、拍摄组织与实施、演员及化妆、后期制作等工作，视频要求画面精良，图像同步性能稳定。
4.协助中心各新媒体平台(网站、微信、抖音、视频号等)短视频的更新，并负责栏目视频的版面设计制作及维护管理工作；维护新媒体全平台数据，定期向采购人提供月报、季报、年报等定制化数据分析服务和项目效果评估及建议。
5.本次采购的服务内容须与科学中心现有信息化系统、设备无缝衔接，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达到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
6.协助新媒体中心素材资源库建设，做好视频素材分类管理及存储服务，建立专业素材分类管理标准，方便快速检索。
二、服务时间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2个月。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存续的法人或其他组织【请提供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新的国家企业信息系统的企业信息登记截屏（国家企业信息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其中，“基础信息”、“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页面须提供打印件及加盖公章。如发现任何伪造、涂改等行为，将直接取消本次报价资格，列入我中心供应商黑名单。
2.财务要求：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须提供2021年度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经第三方会计师或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1年度相关财务或税务审计报告】。
（2）具有依法缴纳税收良好记录【须提供2021年6月至今任意3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纳税证明（以银行付款凭证或完税证明为准）】。
（3）未被纳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税收违法黑名单。
3.经验要求：
有融媒体或新媒体视频相关行业运营项目经验（需提供相关合同及案例佐证）；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三年以上主持或负责融媒体或新媒体视频相关行业工作经验。如曾服务过政府、事业单位、大型国企且熟悉政府流程更佳。
四、响应要求
1.提供项目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阐述对项目理解、对平台的定位分析和宣传策略、运营考核目标、服务团队和驻点人员介绍、报价明细。报价须包含税费、人工费、设备费、制作费、差旅住宿费等一切费用。
2.供应商资格证明、近3年团队相关工作案例介绍及佐证材料。
3.供应商报价为一次性最优报价。
4.报价方案、案例介绍等须提供电子版。
